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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区 2022 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考核情况的

通 报

2022年，湖滨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认真贯彻《国务院关

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6〕34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

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豫政〔2017〕7号）等文

件精神，扎实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努力推进工作进度，取得

了较好成效，现对 2022 年我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考核情况

通报如下：

一、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总体情况及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一是充分发挥区

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作用，根据我区公平竞争审查成员单位

机构改革和成员单位分管领导、人员变动情况，逐一核对调

整人员和联系方式，明确工作重点和成员单位任务分工，压

实工作责任，有序推进全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深入开展。二

是强化工作落实。联系组织全区成员单位加快推进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工作，对开展的第三方评估工作进行统筹安排，要

求各单位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全面落实审查要求，积极开展

存量清理和增量审查，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贯彻实施。

（二）落实审查程序，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区公平竞争



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各成员单位印发了《公平竞争审查基

本流程图》和《公平竞争审查表》，进一步规范了增量审查

工作流程。二是加大清理力度，全面清理我区歧视性和不公

平市场待遇的政策措施，按照谁起草、谁清理谁实施、谁清

理和分级清理原则，严格按照工作重点和时序进度，组织开

展清理工作，经各单位认真排查后，共发现含有歧视性和不

公平市场待遇内容的政府规章 0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0件，

其他政策措施 0件。三是为进一步推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按照国发〔2016〕34号、国市监反垄规〔2021〕2号、

豫政〔2017〕7 号文件要求，对照自查内容，要求各成员单

位对湖滨区 2022 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情况开展全面自

查，经审查修改调整的政策措施 0件。

（三）加大宣传力度，确保工作见效。一是利用公平竞

争政策宣传周，开展宣传活动。召集各股室负责人、各所所

长召开会议安排宣传工作，各所执法人员对辖区商户开展公

平竞争政策宣传，为商户张贴宣传画和发放公平竞争宣传彩

页，现场共发放宣传品 3000 余份，切实增强公平竞争周宣

传效果。二是以“3.15”宣传工作为契机，通过行风热线、

现场直播、广场主题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宣传反垄

断、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企业加强对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的认识，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全员的公平竞争

意识。

二、2022年公平竞争审查考核情况



区联席办发挥牵头单位作用，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纳入

全年工作重点任务，通过各种形式及时了解掌握各单位的进

展情况，督促工作进度。于 2022 年 6 月和 8 月组织召开联

席会议, 采取逐一汇报、现场查阅资料的方式对成员单位公

平竞争审查 工作进行了督查，12月份，区公平竞争审查联

席会议办公室对各成员单位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专门进行

了考核，从统筹组织、机制建设、审查质量、重点工作任务

落实及时、措施扎实有效; 资料齐全、报送及时、质量高等

方面，结合平时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考评。各成员单位领导重

视、措施落实比较到位、资料报送及时规范的有：区政法委、

城管局、区司法局、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 6

个单位。

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认识还不到位。有的成员单位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对 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工作机制尚未完全

理顺，影响了工作的安排部署和重点任务的落实；二是个别

成员单位从事公平竞争审查的人员，对公平竞争政策的理解

不透彻，甚至对一些概念还比较陌生，影响着公平竞争审查

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实际效果。三是审查质量需要进一步提

高。各成员单位在具体审查过程中缺少更加具体的依据，增

量审查和存量清理工作虽然开展了，但仅停留于列清单、未

审查或粗略审查，审查 质量不高.四是工作资料需进一步规

范，个别成员单位工作资料收集整理混乱，不能反映工作系



统性和连续性。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及时查漏补缺。各成员单位要对公平竞争审查工

作相关文件的学习，深刻领会国家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

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精神实质，结合自

身业务，重新审视本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单位工作业务的关

系，确保责任落实，应审尽审。

（二）切实加强培训。各成员单位要通过举办培训班等

形式，加强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和违

反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典型案例等的学习理解，尽快熟悉具

体规定、操作标准和操作方法等，切实落实审查措施，提高

审查质量，规范工作资料。

（三）规范增量审查工作。按照谁制定、谁审查的原则,

对政府（包括政府办）名义或部门名义发布的政策措施性文

件 进行增量审查，对照《实施意见》中的 18个不得标准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严格遵守《公平竞

争审 查基本流程》，并规范填写《公平竞争审查表》，做到

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

施一律不得出台，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常规任务长期落实。

2022年 12月 20日


	湖滨区2022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考核情况的
	通 报

